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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引入 资 源 动 员 理 论 与 政 治 过 程 理 论，重 新 考 察 了１９５７年 上 海

“工潮”中参与者、资源、动 员 网 络 和 国 家 制 度 环 境 之 间 的 互 动 关 系。笔 者 认

为，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中国工人逐渐形成了影响其后的行动主义传统，这种传

统突出表现在行动者对外部 合 法 化 资 源（来 自 国 家 意 识 形 态、权 威 领 导 人 的

言论、官方舆论倾向等）的依 赖 和 获 取 之 上，并 与 精 英、认 同 和 网 络 一 起 构 成

其行动主义动员机制中的诸多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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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行动主义（ａｃｔｉｖｉｓｍ），泛指人们对政 治 事 件 或 问 题 所 采 取 的 激 烈 态 度（汝 信，１９８８：１０４６）。
对于工人而言，他们的行动主义可能表现为发起罢工或建立自治组织等等，这类 集 体 行 动 与

迟到早退等日常行为不同，通常具有公开性、激烈性等特点，并且极易突破法律底线，酿成“群

体性事件”。在中国，学界对工人行动主义或集体行动的较大关注源于２０世 纪 末，随 着 社 会

转型与国企改制的深化，工人的集体抗争行动也呈现出上升趋势。不过，目前 国 内 学 界 的 相

关研究仍较少涉及当下中国工人的行动主义传统及其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联。事实上，早在

“文化大革命”期 间，就 有 西 方 学 者 注 意 到 了 当 时 中 国 民 众 的 行 动 主 义（笔 者 称 之 为“积 极

性”），即中共继承和发展了列宁主义，将培养积极分子作为其向社会渗透与监控 的 一 个 重 要

的政治手段，这种政治观念成长于农村根据地时期的革命土壤，并对１９４９年以后的中国社会

政治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Ｓｏｌｏｍｏｎ，１９６９）。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工人阶级是引领现代社会变革的主要

力量。在国内学者对“工运史”的叙述脉络中，中国工人阶级以一种“集
体抗争”的姿态登 上 近 代 中 国 历 史 舞 台。中 国 工 人 阶 级 的 这 种“战 斗

性”亦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关注，但他们对国内“工运史”用统一的工人阶

级意识来解释中国 工 人 阶 级 行 动 动 力 则 持 保 留 态 度（裴 宜 理，［１９８０］

２００１；Ｈｏｎｉｇ，１９８６；Ｈｅｒｓｈａｔｔｅｒ，１９８６）。以 上 海 工 人 为 例，裴 宜 理

（Ｐｅｒｒｙ，１９９４）指出，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前的上海工人内部的竞争和分

化与他们行动主义１（如 罢 工 的 发 动 或 政 党 的 形 成），两 者 有 着 正 面 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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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即便到了１９４９年以后，尽管早先由血缘、地缘和秘密结社等关系构

成的竞争性群体界 限 渐 趋 模 糊，但 工 人 之 间 的 分 裂（如 固 定 工 与 临 时

工、老工人与青工等）依旧存在，并为１９５７年上海“工潮”的发生提供了

可能。１

１．１９５７年的上海“工潮”，一般指当年上半年在上海全市范围内发生的工人怠工、罢工和请愿

等集体行动，共有超过２６　０００名职工参与其中，这些所谓的工人“闹事”通常被认为有两方面

的原因，一是这些企业在工资等福利问题上损害了部分职工的利益，二是企业负责人的“官僚

主义”作风加剧了工人的不满情绪（张静如等，２００１：３７０）。

２．在共产党执政以前，南京国民政府曾于１９２９年颁布的《工会法》中对工会组织罢工的合法

条件作了若干规定。共产党执政以后颁布的首部宪法和《工会法》中并未见有关罢 工 自 由 的

规定，直至１９７５年新修订的宪法首次 规 定 了 公 民 的 罢 工 权，１９７８年 宪 法 继 续 沿 用 了 上 述 规

定，但随后的１９８２年宪法取消了该规定，从而使得罢工权在中国成为一个极度敏感的话题。

从某种程度上说，工人中存在分裂是常态，但以罢工为代表的工人

行动主义的表象并非他们集体反抗行动的常态，更多时候，工人的反抗

行为带有隐蔽性和日常性，如偷懒、迟到、早退或从事第二职业等。相

比之下，罢工等公开行动对于工人而言，通常具有较高的风险和行动成

本，如罢工期间的工资损失、罢工后可能遭受的处分，特别是共产党执

政初期，在罢工权利尚未被合法化的制度环境中，２中国工人诸如此类

的群体性事件何以破解上述行动障碍，甚至出现更大范围的同质事件，
仍存疑待考。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１９５７年的上海“工 潮”
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在本文，笔者引入资源动员理论（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与

政治过程理论（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的 分 析 框 架，尽 管 两 者 存 在 差

异，但毫无疑问，双方都继承了奥尔森（Ｏｌｓｏｎ，１９６５）在《集体行动的逻

辑》中的基本观点，即强调了集体行动参与者的行为理性，以及资源、组
织和网络、政 治 机 会 等 因 素 在 动 员 过 程 中 的 微 观 机 制（ＭｃＣａｒｔｈｙ　＆
Ｚａｌｄ，１９７３，１９７７；Ｔｉｌｌｙ，１９７８；ＭｃＡｄａｍ，１９８２）。在此基础上，笔者立足

中国经验做实证分析，重点考察了在１９５７年上海“工潮”中，参与者、资
源、动员网络和国家制度环境之间的双向互动，以期对中国工人行动主

义的动员机制有进一步的认识。

一、“工潮”的前奏：精英、阶级认同与合法化资源的出现

既有资料表明，在１９５６年底至１９５７年“工潮”的高潮阶段，上海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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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绝大多数的罢工和怠工事件都发生在１９５６年初私营工商业“社会主

义改造”中形成的新合营企业中。王绍光（２００８）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

并非偶然，与国有企业工人不同，新合营企业里的工人还未完全进入国

家建构的单位制的“蜂窝状结构”中去。然而，在对这类企业中较早发

生的罢工等所谓工人“闹事”事件的考察中，笔者发现，最早的行动者并

非那些游离在“蜂窝状结构”最外层的临时工和学徒工等群体，更多的

是具有特定职位和公信力的工厂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见表１），可谓

精英１阶层。这类人群的行动主义表象无疑对更大范围内的集体行动

起到了示范和引导作用。因此，要解开中国工人行动主义更多的迷思，
我们或许应该从他们入手。

１．精英，就最普遍的意义而言，指社会内部的一 群（或 一 类）少 数 人，他 们 可 以 影 响 或 控 制 其

他一部分人（米切尔，［１９７９］１９８７：１０４）。一般而言，一起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不 管 是 否 受 到 外

部力量的煽动，其内部往往先有一小部分最早的行动者。在“工潮”这个问题上，也 同 样 存 在

着这样一个少数群体，他们可能是分散在不同的工厂企业中的一类人，也可能是 来 自 同 一 个

空间内的一帮关系亲密的伙伴，这些人可谓之“精英”，本文在该意义上使用这一名词。

表１：上海市重工业部分新合营工厂“闹事”情况 （１９５６．１０－１２）
厂名 发起人 要求

中亚翻砂厂 工会主席 增加工资与福利

大成钢管厂 团干 分集体福利金

唐伟明五金工具厂 工会组织员 增加工资、减少工时

复兴翻砂厂 团干、工会委员 增加工资

天丰机器厂 工会主席 补发饭贴

张锡记厂 工会组织员 分集体福利金

志卫药厂 团干、工会主席 分集体福利金、增加福利

协成源翻砂厂 工会组织员 增加福利

潘钦记铜厂 工会主席 增加福利

永星合记厂 工会组织员 分集体福利金

资料来源：中共上海市委重工业部办公室编印：《情况快报》
（１９５６），Ａ３６－２－１３５，上 海 市 档 案 馆 藏，第１５、３０、４８、６５、
７４、７９、８０页。

（一）改制与阶级分化

一般认为，１９５７年的上海“工潮”在是年５、６月份达到顶峰（张静

如等，２００１：３７０），但事实上，早在１９５６年下半年，上海市的一些新合营

企业中就已经出现了类似工人“闹事”的情况。据统计，１９５６年１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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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１２月间，上海市几个区新合营的重工业企业中，怠工、罢工等事件占

到了总数的１０％，轻工业企业中亦有类似的情况１。同时，据笔者随机

列举的一组信息显示，“闹事”工厂以中小型企业为主，正如表１显示，
带头起事者中不乏厂里的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闹事”工厂和工人群

体的同质性，透露了因改制出现的阶级分化。

１．参见：中共上海市工业工作委员会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１９９１，《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工

业系统党史大事记（１９４９．５－１９８７．１２）》，上海人民出版社，第４７页。

２．参见：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档案馆编，１９９３，《中国资本主

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第５４６页。

３．截至１９５５年底，上海全市私营工业企业超 过２万 户，其 中，不 足１０人 的 小 厂 占 到 五 成 以

上，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１９９８，《１９５３－１９５７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

选编（工业卷）》，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第４１６－４１７页。

４．在这次“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上海市委一 次 性 批 准 了 全 市 近８．８万 户 私 营 工 商 业 的 公

私合营申请（曹荻秋，１９５６）。

５．一般一个行业成立一个专业公司，但也有几个行业成立一个综合性的专业公司。

６．“中心厂”亦称“核心厂”、“基点厂”。此外，还 有 为 数 相 当 的 生 产 名 牌、特 种 产 品 的 工 厂 被

指定为“独立厂”（参见：同１，第８１９页）。

首先，在这个所谓的“过渡时期”，新国家力图通过各种“国家资本

主义”形式一步步地将私人资本纳入计划体制内。在１９５６年初私营工

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到来之前，上海市有多个工业行业和少数大

型企业先后进行了公私合营试点，这部分企业虽然只占全市私营工业

总户数的２％，但其产值比重已近４５％２，因此，余下的企业以“小户”居
多，分布零散且数量庞大，３这就决定了１９５６年初上海私营工商业“社

会主义改造”高潮４及其之后的改制必将面临一个严峻的挑战，即统一

政策的制定与落实。
“高潮”过后，为方便归口管理，上海市工业系统由各专业公司５合

营工作组依据以大带小、以先进带落后、产品相似等原则，对工业企业

进行了大规模裁并，至１９５６年底，先后成立了２　０００余家“中心厂”，并
在生产和党政工作上 联 系 若 干“卫 星 厂”。６由 于 不 同 企 业 之 间 原 有 的

工资福利、管理制度（或管理习惯）不尽相同，并厂之后不免在“中心厂”
内形成不同程度的混乱。例如，仅就标准工资而言，改组后的上海第一

割绒厂由９个工厂合并而成，同样割绒１００米，９个厂的计件单价有８
个不同标准（孙怀仁，１９９０：２５９）。类似的混乱同样发生在“卫星厂”，大
大小小的“卫星厂”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中心厂”提供生产计划和原

·１０２·

合法化资源与中国工人的行动主义



材料，原有的产业链协作关系与工商间产销关系被打乱，而新调整的产

业关系让许多工厂都难以适应。１

上海当局对新合营企业的裁并改组已是分身乏术，何况当越来越

多的私营企业被纳入国家计划轨道时，在新合营企业中建立统一的个

人收入分配体制也势在必行。１９５６年１０月颁布的“工资改革办法”规

定，新合营企业必须仿效国有企业，建立起有标准可依的等级工资制。
显然，这项举措对于新合营企业中存在的高低悬殊、灵活性较大的劳动

报酬形式是一个大手术，工资改革进程中的矛盾冲突不断。２

１．参见：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档案馆编，１９９３，《中国资本主

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第７７８页。

２．至１９５７年４月，上海市仅于部分企业中完 成 了 工 资 改 革 试 点 工 作。参 见《王 克 关 于 新 公

私合营企业工资改革会议总结报告摘要》（１９５７－０２－２６），Ａ１１－１－１７，上海市档案馆藏，第

１３－１９页。此后由于“工潮”愈演愈烈，原 计 划 全 面 推 进 的 新 合 营 企 业 工 资 改 革 工 作 不 得 不

宣告暂停，至同年７月以后陆续恢复进行，１０月 的 有 关 工 作 报 告 称，全 市 近 三 万 户 新 合 营 企

业的工资改革工作已基本完成，其中，工业方面一万两千余户，涉及企 业 工 人 逾４３万 人。参

见：中共上海市委劳动工资委员会编印：《上海工资简况》（第６８期）（１９５７－１０－１１），Ａ１１－２
－７３，上海市档案馆藏，第１４２页。

３．如节赏、年奖、饭贴、制服、理发券、沐浴 券、毛 巾、肥 皂 等 费 用 补 贴 或 实 物，以 及 升 工、提 成

等奖励制度。事实上，从“五反”运动以后，各地对私营企业的工资制度就有不同 程 度 的 调 整

或改革，特别是为便于企业的经济核算，已考虑将部分奖励工资以货币的形式并 入 标 准 工 资

之内（袁伦渠，１９８７：１１２）。

４．中共上海市委重工业部办公室编印：《情况快报》（１９５６－１１－１０），Ａ３６－２－１３５，上海市档

案馆藏，第５５页。

５．依据最后确定的企业公私合营后清产核资及定息办法，将扣除债务后余下的企业资产划分

为公股资金与私股资金，国家每年向资方发放的私股股息为年息５厘（即年息５％），支付期限

原定为７年，后来实际上到１９６６年才停发（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１９８０：２５４－２５５）。

６．参见：同１，第８２２页。

在企业裁并后，“中心厂”不得不立即着手对并入厂家原有独立的奖

励工资与福利制度（俗称“变相工资”）３进行整合，为避免因各厂之间相

互“看齐”而引起工资总额“越滚越高”，压缩或取消部分“变相工资”无疑

成为最方便可行的方式。４更重要的是，截止到１９５６年底，在已定股定

息５的上海新合营企业中，职工平均月薪为７２．９元，其中工业系统工人

略高，约为７６元，这一工资水平要高出同期同类的国有企业６。从之后

的执行结果看，经过此番工资改革，新合营企业职工的平均月薪从高出

国营企事业单位５元以上，缩小到２元左右（沈智、李涛，１９９８：２７７）。
对于那些经济利益受损的新合营企业工人而言，将希望寄托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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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旧“合法”的福利待遇的声讨之上是他们较好的选择，“闹事”的工人

就各厂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各式各样的改善工资福利待遇的主张，如补

发折扣工资、减少工时、整修生产生活设施、提高伙食标准、发放生活用

品和平分集体福利金等。１

１．中共上海市委重工业部办公室（编印），《情况快报》（１９５６－１２－０３），Ａ３６－２－１３５，上海市

档案馆藏，第１２６－１２７页。

２．在１９５０年颁布的《工会法》中有规定，凡 生 产 单 位 或 行 政 单 位 有 工 人、职 员２５人 以 上 者，
必须建立工会基层委员会（如工厂委员会），不足２５人者，选举组织员１人，享 受 工 会 基 层 委

员会同等权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１９９２：３３１）。

３．据有关部门统计，上海市于“五反”运动期间涌现出了大批积极分子，其中有８５　０００人参加了

检查队等“五反”工作队的行动，“五反”运动结束后，上海市委宣传部还组织了“五反”积极分子

训练班，以巩固“阶级斗争”教育，并发展部分积极分子入团或提拔为厂内基层干部。参见：《上

海市“五反”积极分子训练工作初步总结》（１９５２），Ｂ１３－２－１０６，上海市档案馆藏，第１４页。

４．笔者提出“合法化资源”这一概念，是基于中国的本土经验，藉此探讨中国工人集体行动所

依赖的外部资源，以及行动的发起者和参与者是如何使用这些资源的，其内涵包 括 能 够 为 集

体行动提供安全性保障的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权威领导人的言论、现时的官方舆论倾向等等。

其次，除了上述因待遇差别带来的阶级分化和群体行动，新合营企

业工人成为“闹事”主力的另一个原因恐怕与其内部成员的政治经历有

莫大关系。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前期的国民经济恢复与建设是伴随着历

次政治运动向前推进的，对私营企业工人的思想和组织方式的改造，如
强化“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发展工厂基层党团工群组织等，也是其间的

重要举措。在尚不具备建立独立党组织与工会组织的中小型企业中，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通过“五反”等政治运动对资本家的打压，积极

分子（包括团员、团干 部）与 工 会 组 织 员２逐 渐 在 企 业 中 获 得 了 一 定 的

权重与威望，如何与资本家“斗争”———将经济利益诉求转换为“阶级斗

争”的表述，以及各种“斗争”手段的使用，更是他们于其中习得的重要

政治经验。３与此同时，他们也构成了可能动员和促成更大规模工人行

动主义的精英阶层。

（二）精英行动主义的合法化资源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与公私合营的推进，资本家在企

业中的权势不断被销蚀，“阶级斗争”式的话语形态也越来越难以为工

人的经济利益诉求行动提供有力的合法性支持，于是，当时的官方舆论

倾向逐渐成为他们高度关注的另一类合法化资源４。
由政府机关主办的报刊等传媒，既然作为执政党和政府发布和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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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舆论的媒介，那么它对于受众而言，亦不失为一种获取政府公开信息

的渠道，在“闹事”工人那里，则可能成为他们强化其行动合法性的宝贵

资源，正如一位当事人所言，没有报纸上的官方舆论支持，他们就不会

有带头“闹事”的胆量，“到底搞得不好要吃官司的”。１

时为上海市总工会（后为上海市工联）机关报的《劳动报》是当时面向

工人读者的一份主要报纸，２据一任社长兼总编辑马达（１９９２：１２）的回忆，
《劳动报》每期的发行量一般都在３０万份以上，是工厂企业中最主要的读

报材料之一，报社的通讯员遍布全市各行各业的大中型企业。为契合工人

读者的读报需求与阅读能力，除所刊内容与工人切身相关之外，编辑部还

常常通过直接回复读者来信或采访政府要员的方式解答工人们关心的问

题，如有关工人集体福利金的使用就是一个在短期内被反复提及的话题。３

据１９５６年１１月间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工会的一份报告反映，仅一天之

内，全市就发生了多起针对集体福利金分配问题的罢工事件。４

１．中共上海市邑庙区委工业部：《隆昌电镀厂闹事情况报告》（１９５７－０７－３），Ｂ５４－１－４，上

海市档案馆藏，第１３１页。

２．１９５１年４月《劳动报》脱离《解放日报》成为全国总工会华东办事处与上海总工会的联合机

关报，１９５４年３月起，因华东区行政机构撤销，《劳动报》归上海总工会领导，至１９５８年１０月

《劳动报》再次并入《解放日报》，由中共上海市委领导（马光仁，２００１：２７８－２８２）。

３．《劳动报》，１９５６，《集体福利金怎样使用？本报编辑答读者问》，１１月２４日，第２版；《劳动报》，

１９５７ａ，《如何正确使用集体福利金———市工联负责人对本报记者谈话》，５月３０日，第１版。

４．中共上海市委重工业部办公室编印：《情况快报》（１９５６－１１－１０），Ａ３６－２－１３５，上海市档

案馆藏，第４８页。

５．上海市工会联合会党组：《关于新公私合营 工 厂、企 业 在 私 营 期 间 积 存 的 集 体 福 利 金 的 使

用意见》（１９５６－１１－１６），Ｂ１７３－１－１９７，上海市档案馆藏，第１页。

６．依据“四马分肥”的规定，私营企业利润分 配 的 四 个 方 面 分 别 为 国 家 所 得 税、企 业 公 积 金、
工人奖励福利基金和资本家股息红利。至１９５５年，私营企业用于工人奖 励 与 福 利 的 基 金 一

般已占年利润的１０％（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１９９８：３４２）。

７．上海市轻工业工会委员会：《关于合营企业积存集体福利金的情况报告》（１９５６－０７－３１），

Ｂ５－２－１１５，上海市档案馆藏，第８８页。

该项资金的 分 配 问 题 突 出 表 现 在 上 海 市 的 众 多 新 合 营 企 业 中。

１９５６年上半年，上海市工会联合会曾调查了全市１５个区的近９　０００户

工业企业的集体福利金积存情况，结果表明，其中有两千余户生产状况

较好的企业共积存福利金近千万元。５究其来源，主要有合营前企业盈

余分配中的工人奖励与福利基金６、营业提成分得、变卖废料收入，以

及职工津贴、超额奖金剩余等，７原则上各并入厂原有的集体福利金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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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由“中心厂”集中使用，但各厂在私营期间的结余有多有少，统一使用

则恐有失公平，自行分配亦非良策。因此，在没有明确的上级指示和可

操作性的使用方案下达之前，大多数的“中心厂”都将该笔资金束之高

阁，这就难怪工人抱怨厂里的集体福利金就好比是橱窗里的蛋糕，看得

见却吃不着。１不少积存资金充裕的并入厂的工会干部，更是为自己的

小金库被充公而忧心，２一来，并厂就意味着将来必须接受“中心厂”工

会的统一指令，二来，并厂后他们就将丧失对原本在其掌握范围内的集

体福利资金的处置权，因此，争取本厂福利金的独立使用或者私下分发

是他们与原厂工人的共同利益所在。３

１．《劳动报》，１９５６，《集体福利金怎样使用？———本报编辑答读者问》，１１月２４日，第２版。

２．《上海市工会联合会党组报告》（１９５７－０８－２８），Ｃ１－２－２１７４，上海市档案馆藏，第４４页。

３．上海市第一重工业管理局党委：《关于集体福利 基 金 的 处 理 问 题 中 陆 续 发 生 怠 工 的 报 告》
（１９５６－１１－０６），Ｂ１７３－１－６１，上海市档案馆藏，第５３－５５页。

４．阶级认同（ｃｌａｓｓ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或者说 阶 级 意 识（ｃｌａｓｓ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笔 者 在 这 里 不 作 严

格区分，最初见于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现在这个术语通常泛指处于某一地位上的 群 体 的 自 我

识别（米切尔，［１９７９］１９８７：４７－４８）。本文也正是在这个广泛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其内涵接

近于社会分层认同或群体认同。

５．中共上海市黄浦区委员会：《关于总结基层闹事的几点体验》（１９５７－０８－０６），Ｂ５４－１－４，
上海市档案馆藏，第９７页。

在集体福利金的分配问题上，我们看到，工人阶级在继续分化，出

现了一批意欲挽救失势的基层干部群体和一个个以小厂为边界的群体

行动单位和阶级认 同。４虽 然 有 关 部 门 竭 力 通 过 报 刊 等 传 媒 澄 清 与 交

待工人集体福利金的使用规则以平息纷争，但此举却反而为更多的工

厂工人“闹事”找到了口实，因为他们明确了一点：无论如何分配才算得

当，集体福利金都是为工人福利事业所设，也必须为工人福利事业所

用；更有工人坦言，若非舆论曝光和宣传，他们连有这一款项都不知晓，
更遑论“闹事”，５正如前文所述，在要求平分集体福利金的工人“闹事”
中，作为知情人的工会委员往往起到了带头作用。

可见，在１９５０年代的中国工厂里，是新国家的意识形态、舆论导向

而非法理依据，为“闹事”发起者的行动主义提供了最初的合法性支持，
在下文中，笔者还将讨论这些合法化资源是如何被运用于更大范围的

工人集体行动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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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潮”何以可能：中国工人行动主义的动员机制

大范围的工人集体行动能否成为可能，除了少数精英的行动主义

示范与引导作 用，动 员 的 过 程 同 样 至 关 重 要。从 某 种 程 度 上 说，１９５６
年底的工人“闹事”风波实际上为１９５７年的“工潮”作了一次演练。自

１９５７年３月开始，局势再度紧张，在百余天时间内，上海全市工业企业

先后有近三万职工参与了请愿、怠工、罢工等集体行动，这一统计数据

还不包括七百余家所谓的“冒烟厂”１（李家齐，１９９７：５０、７２８）。“工潮”
的发生的确与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留下的痼疾有关，但更

大的问题是：从潜在的不满到公开的抗议，大规模的“闹事”者是如何被

动员起来的呢？

１．“冒烟厂”，见于相关公文报告中，意指工厂内部出现短时间小范围的争执或达成集体行动

计划但终未成行。

２．中共上海市委重工业部办公室编印：《情况简报》（１９５６－１１－０５），Ａ３６－２－１３５，上海市档

案馆藏，第１５页；《情况简报》（１９５６－１１－０７），Ａ３６－２－１３５，上海市档案馆藏，第３４－３５页；
《情况简报》（１９５６－１１－１６），Ａ３６－２－１３５，上海市档案馆藏，第９６页；《情况简报》（１９５６－
１１－１９），Ａ３６－２－１３５，上海市档案馆藏，第１０１页。

３．１９５７年４月２７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反 对 官

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一）工人行动主义的有限合法化

不可否认，精英实施行动主义动员可获取的资源和行动策略在很

大程度上受到国家制度环境，或者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制约。在中国，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到企业管理层对罢工等群体性事件通常具有较

高的敏感性，新国家所强化的“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也使得工人的集

体反抗行动极 容 易 与“坏 分 子”的 破 坏、煽 动 等 阴 谋 活 动 相 联 系。２同

时，对于工人而言，采取罢工行动也必须承担相应的风险，一旦他们的

行为被认为是“反动”的，他们就可能面临政治与经济上的处分。但笔

者从掌握的资料中了解到，１９５６年１０月以后出现的各种工人“闹事”，
其成功率是相当高的（包括工人部分要求的满足），以至于各厂之间相

互效仿，“闹事”此起彼伏，普通工人所表现的行动主义无疑与当时企业

管理层的处理态度和上级部门的政策导向密切相关。
笔者并不想否认１９５７年的上海“工潮”是整风运动的政治动员使

然，３但事实上，更准确地说，从１９５６年１０月以后的政治舆论就已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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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们的行动主义提供了有利的行动合法性和安全保障。

１９５６年１０月下旬在国际上发生的“匈牙利事件”，且 不 论 其 在 多

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共最高领导层对于国内形势的既有决策，可以肯定

的是，最高当局由此事而对当下基层社会由“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带来

的各种矛盾与民众的不满予以了更高的关注。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５日，在
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１９７８：１０６２）借“匈牙利事件”谈到了国内形

势，把群众的不满与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联系到了一起，对工人罢工、学
生罢课表示支持。毛泽东的这段讲话及相关言论虽然没有公开发表，但
此时的政策导向可以在地方及企业管理层对于工人“闹事”缺乏强硬态

度及处理方法上反映出来，新合营工厂中无法应对局面、主动要求调回

原职或下车间充作一线工人的新进干部不在少数。１

１．中共上海市委轻工业工作部办公室编印：《情况简报》（１９５６－１１－２０），Ａ３６－２－１２７，上海

市档案馆藏，第１０９页。

２．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１９９４，《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北京：中央文献

出版社。

３．参见：《支部生活》（上海），１９５７ａ，《一份活生生的教材》，第９期，第２页。

１９５７年３月２５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 处 理 罢 工、罢 课 问 题 的

指示》，由于当时公民的罢工权利尚未立法，因此，这份指示在很大程度

上有着代律法的意义。对于罢工、请愿等工人群体性事件，指示不表示

提倡，也不明令禁止，但 在 某 些 特 定 情 况 下（即 以 领 导 干 部 的“官 僚 主

义”作风为靶 心）鼓 励 工 人“闹 事”乃 至“闹 够”。２这 也 就 不 难 理 解“工

潮”为何在１９５７年的整风运动中达到高潮，一方面，“反对官僚主义”成
为工人行动主义最 有 力 的 合 法 性 支 持，另 一 方 面，“闹 事”亦 成 为 工 人

“反对官僚主义”的一种行动表态。

政府的政策与号召，除了可以利用公开的传媒进行宣传，在基层工

厂里，工人们还常常会被集中起来听报告或参加学习班讨论。在整风

运动中，几个工厂的“闹事”先例就因作为企业班组及工人学习的“活教

材”而被熟知，长宁区永大染织一厂就是这样一个范本。永大厂的“闹

事”最终被定位为一场工人对企业干部严重缺点错误的抗议，成为工厂

基层干部和党员整风学习的必读材料，不过此时距离永大厂“闹事”的

发生已过去了一个多月。３根据精心撰写的“闹事”报道，我们很难知道

这起事件的全貌和许多被抹去的情节，但其间还是透露了几个关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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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首先，颇具戏剧性的是，这起“闹事”的导火索是厂内几名干部和干

事之间的口角和肢体冲突，一名当事人（财务科干事丁某）因寡不敌众

被打伤。由于时值深夜，争执的声响惊动了当晚上夜班和住厂的工人，
部分前来围观的工人开始声援丁某，并闹到了派出所。到了第二天，不
少工人仍未罢休，公方厂长见势当即做出了处以涉事干部停职的保证，
才算暂时平复了在场群众的情绪。１

１、２、３．均参见：《支部生活》（上海），１９５７ｂ，《官 僚 主 义 引 起 的 风 波———永 大 染 织 一 厂 工 人 为

什么要闹事》，第９期，第５－６页。

４．中共上海市江宁区委员会 编 印：《工 作 情 况》（１９５７－０８－３１），Ｂ５４－１－４，上 海 市 档 案 馆

藏，第７９页。

其次，丁某是这起斗殴发展成为工人“闹事”的核心人物之一，他为

何能在工人中起到如此大的动员效力呢？原来丁某早已是工厂里出了

名的积极分子，“五反”运动中曾因检举资方的所谓“五毒”行为，受到政

府奖励。企业合营后，丁某对现任领导的不正当收入常有非议，此次遭

遇恐怕与其锋芒毕露的行事作风不无关系。丁某被打伤后，很快就有

诸如厂里领导因为集体贪污要杀丁某灭口的谣言传出，如此到了第二

天，被动员起来的工人人数增加了一倍以上。２

当然，永大厂“闹事”中仍有许多细节我们不得而知，但其更大的意

义还在于，事后区委开始介入调查并上报市委相关部门，后者指示必须

从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中去寻找工人“闹事”的根本原因，对反对“官
僚主义”的群众行为明确表示支 持；而厂内干部的种种特权，如提拔亲

信等，也为外人指其“官僚主义”作风提供了口实。３此后，永大厂的“闹

事”报道以各种方式在上海市的不少工厂企业里传开了，同时永大厂工

人“一班生产、一班休息、一班闹事”的“闹事”方针，以及“不闹不解决问

题”的“闹事”精神，在后起的“闹事”工厂中被奉为经典而袭用。４

（二）工人集体行动中的阶级认同与动员网络

应该说，政治舆论为此时中国工人的行动主义提供了一种有限的

合法性，破解了他们集体行动的制度性障碍，也为精英实施行动主义动

员提供了合法化资源，不过考虑到“工潮”的发生与个别工厂内工人“闹
事”之间的程度差异，阶级认同与动员网络在其间的作用当不容忽视。
正如裴宜理（Ｐｅｒｒｙ，１９９４）所言，１９４９年后中国工人依然存在着内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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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具体表现为固定工与临时工、老工人与青工、技术工与非技术工的

区隔，等等，但这 并 不 妨 碍 在 不 同 身 份 群 体 内 部 结 成 集 体 行 动。事 实

上，对于最早的行动者而言，他们对可动员对象也早有这种预见，如前

文所述，在某一个具体情境下，处于相同境遇的人也往往容易达成一定

的阶级认同和行动默契。

１．学徒制度由来已久，在工厂和手工业中多称为徒工、学徒、艺徒，本文统称为学徒工（沈智、
李涛，１９９８：１６８）。

２．同期出现“闹事”情况的还有未允按期毕业的技校学校，以及不满待遇的复员军人（中共上

海市工业工作委员会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１９９１：５０）。

３．《中国青年报》（１９５７－０５－０８），《为什么徒工今年不出徒？》，第１版。

４．中共上海市闸北区委工业部：《华 隆 机 器 厂 艺 徒 闹 事 问 题 的 总 结 报 告》（１９５７－０６－３０），

Ｂ５４－１－４，上海市档案馆藏，第５３页。

５．《劳动报》（１９５７ｂ－０５－１２），《马天水同志作广播报告》，第１版。

再如，在１９５７年的上海“工潮”中，学徒工１也是一个突出的“闹事”

群体。由于上一年全国实际新增工人数大大超过了原计划，１９５７年初

国务院发出通知，规定现有的和新招的临时工都不得转为正式工人（沈
智、李涛，１９９８：１７３），对新工人编制的紧缩也影响到了企业中学徒工的

按期转正。此后，上海部分企业中学习期满却未能转正的学徒工集体

罢工、请愿等事件时有发生。２４月，上海当局向各企业下达了关于延长

学徒工学习期限的指示，但具体的操作办法并未公开（同上：２１３）。直

到５月８日，北京《中国青年报》率先刊出了相关政策说明３，消息传来，

在上海的企业中很快引起反响。

闸北区华隆机器厂的２８名学徒工旋即到区人委劳动科上访，质问

政府为何“不诺前言”，要求按期转正，但未获满意答复。第二天，该厂

领头的两名学徒工为壮大声势，召集了附近工厂的学徒工同往区人委

请愿，队伍扩大到１００人以上，经区委书记和区长双双保证向市人委反

映情况后暂时作罢。４同期，为控制全市范围内可能扩大的事态，上海

人民电台连续播放了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马天水的广播报告，报告向

全市各厂学徒工对延期及处理办法做了部分说明。５其后，闸北区政府

在未接到上级的批复之前，对上访者仍以好言相劝，见此情形，请愿的

学徒工队伍继续升级，至５月１２日已超过３００人。翌日，市人委做出

了明确的批示，驳回了上访学徒工的请愿要求。见申诉无望，庞大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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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队伍不日就自行解散了。１不过，同期诸如此类的学徒工上访事件仍

在继续上演，据上海市劳动局不完全统计，在十天左右时间内，全市各

区人委受理的学徒工请愿人数超过了１　１００人，另有许多工厂内部发

生了学徒工“闹事”情况。２

除了在学徒工群体中因相同境遇达成的一致行动，由一厂“闹事”
而波及数厂的情况在“工潮”中也很常见。如笔者了解到，从１９５７年５
月底至６月初，在上海市印刷行业内接连发生了多起工厂“闹事”，这些

事件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１．《华隆机器厂艺徒闹事问题的总结报告》，第５３页。

２．上海市劳动局：《五、六月份 处 理 职 工 闹 事 问 题 的 工 作 报 告》（１９５７－０７－１５），Ｂ１２７－２－
６４，上海市档案馆藏，第２４－２５页。

３．上海市临时工作委员会：《情况反映》（１９５７－０６－０６），Ｂ５４－１－２，上海市档案馆藏，第８４页。

４．从１９５７年５月中旬开始，上海市委召开了 各 类 会 议 商 讨 处 理“工 潮”问 题，随 后 动 员 了 大

批相关负责人“下楼”做工作（李家齐，１９９７：７２９）。

５．上海市临时工作委员会：《情 况 反 映》（１９５７－０５－２９），Ｂ５４－１－２，上 海 市 档 案 馆 藏，第

２７、３２页。

６．上海市临时工作委员会：《情况反映》（１９５７－０６－０６），Ｂ５４－１－２，上海市档案馆藏，第８４页。

７．中共公私合营粹华卡片厂支部：《公 私 合 营 粹 华 卡 片 厂 支 部 关 于 所 属 天 一 印 刷 厂 闹 事 总

结》（１９５７－０８－１３），Ｂ５４－１－４，上海市档案馆藏，第４８－５０页。

８．上海市临时工作委员会：《情况反映》（１９５７－０６－０６），Ｂ５４－１－２，上海市档案馆藏，第８４页。

起初，在５月２８日这一天，两家名为“祥成”和“商务”的印刷厂同

时发生了工人“闹事”情况，据查，“闹事”的直接原因是工人们听说本区

的一家徽章厂职工以包围干部的方式，成功地迫使厂方以实物的形式

分掉了部分集体福利金，并且该事件得到了专业公司的默许。３于是，
祥成和商务两厂的工人受到了鼓舞，分别向各厂的干部提出了分配厂

内集体福利金的要求。祥成厂的工人与下厂４的区委工业部干部一直

僵持到深夜，方才散去，并决定改用拉横幅上街游行的方式到有关部门

请愿。不肯罢休的商务厂工人闹到了第二天清晨，终于使得厂内干部

做出了让步，分掉了一部分福利金。５闻此情形，祥成厂的工人又重新

集结起来，并招来了附近的光艺和天一两家印刷厂工人前来“留学”。６

天一 印 刷 厂 的 工 人 许 永 浩 从 祥 成 厂 回 来 后，便 组 织 本 厂 工 人 效 法 其

事，７光艺厂“闹事”当天还有祥成厂的工人前往助阵。８

工人集体行动的这种动员网络在单个厂的“闹事”中亦有它的“章

法”可寻，在大量有关“工潮”期间企业工人动态的报告中，天一印染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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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历时两个多月的“反迁厂闹事”引起了笔者的注意。
天一印染厂为上海天一机织印染厂分厂，１自１９５０年以来，就承接

了国营商业公司稳定的加工任务，盈利丰厚，工人的工资福利待遇在同

行业中也位居前列，因此，很快在全市印染行业中享有了“四大金刚”之
一的美誉。２１９５３年，有感于形势，私方向上海当局提交了公私合营申

请，翌年，原为新 城 区 区 长 的 王 文 石 以 督 导 员 的 身 份 入 厂 工 作。１９５５
年１１月２８日，天一机织印染厂获批为公私合营厂，王文石担任党支部

书记兼公方代表，平麟伯为印染厂私方厂长（平麟伯，１９９２：１９１）。

１．上海天一机织印染厂创立于１９３３年，由唐永昌独资经营，企业规模较大。淮海战役后，唐

很少露面，财务实权掌握在副经理钱丁甫的手中，生产则交由另一名副经理也是 唐 的 内 弟 平

麟伯全权负责。参见：《天一印 染 厂 派 员 工 作 检 查 报 告》（１９５４－１２－３１），Ｂ１８２－１－６７９，上

海市档案馆藏，第１９０页。

２．中共普陀 区 委 员 会：《公 私 合 营 上 海 天 一 印 染 厂 是 如 何 处 理 因 迁 厂 而 引 起 闹 事 的？》
（１９５７－０８－１２），Ｂ５４－１－４，上海市档案馆藏，第１８２页。

３．《上海 天 一 机 织 印 染 厂 为 成 立 合 营 内 迁 筹 委 会 报 请 核 备 的 函》（１９５５－１２－３１），

Ｂ１３３－１－８９，上海市档案馆藏，第２６－２８页。

此时，新国家正着手“一五”计划的开展与实施，走在时代前列的上

海相应承担了向内地工业建设输送技术和人才的重任。有鉴于中南地

区印染工业的薄弱，向武汉地区移植印染工业企业被列入了“一五”计

划的建设项目，最终，武汉市纺织管理局“相中”了流动资金充裕的天一

印染厂迁汉落户（徐鹏航，２００８：３２０；平麟伯，１９９２：１９１－１９２）。关于该

项协议得以达成的更多内情有待考察，但身为湖北人的王文石在其中

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戎毓明，１９９２：５４４）。为安抚和动员职工，王亲

自找到了 平 麟 伯 劝 说 其 带 头 迁 汉，平 当 场 表 示 同 意（平 麟 伯，１９９２：

１９２）。为顺利完成内迁任务，上海天一印染厂与武汉方面负责人成立

了“合营内迁筹备委员会”。３随后，印染厂首批百余名工人及部分染色

设备一起迁往武汉，留沪工人乃继续使用印花设备进行生产，待武汉新

厂全部落成后再行动身（同上：１９０）。然而，接下来的迁厂任务进行得

就没有这么顺利了。
一方面，武汉方面在新厂建设与机器检修上出现了麻烦，迁厂工作

不得不一拖再拖；另一方面，在此期间，上海印染行业中有部分原定内

迁的企业取消了计划，同时，上海市纺管局为节省拆装费用，决定另行

拨付机器给武汉天一新厂使用，将一家染厂（公私合营大新振染织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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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入天一印染厂原址，扩大为印染厂，这些无疑让天一印染厂的在沪职

工看到了留沪希望。工厂里开始流传着各种说法，如武汉物价高、工资

低，党支书王文石年纪大了不会去武汉，工会主席黄才富要调区里当干

部也不会 去，武 汉 新 厂 的 公 方 代 表 是 部 队 作 风，上 海 人 去 吃 不 消 等

等。１不过，此时并未见有公开抗议，在沪职工明确表示反对迁厂是从

１９５７年５月厂里“大鸣大放”后开始的。

１．《公私合营上海天一印染厂是如何处理因迁厂而引起闹事的？》，第１８２页。

２．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关于公私合营天一印染厂积极煽动策划闹事之反革命分子宋铭

心情况报告》（１９５７－０９－０３），Ｂ５４－１－４，上海市档案馆藏，第２１０页。

３．《关于公私合营天一印染厂积极煽动策划闹事之反革命分子宋铭心情况报告》，第２１１页。

４．上海市临时工作委员会：《情况反映》（１９５７－０５－２７），Ｂ５４－１－２，上海市档案馆藏，第１０页。

５．上海市临时工作委员会：《情况反映》（１９５７－０５－２９），Ｂ５４－１－２，上海市档案馆藏，第３２页。

６．《关于公私合营天一印染厂积极煽动策划闹事之反革命分子宋铭心情况报告》，第２２６页。

５月下旬的一 天，工 厂 召 开 了 职 工 代 表 大 会，计 划 会 议 日 程 为４
天，起初职工代表只是向工厂委员会提出进一步改善工资福利的几项

要求。但到了２４日以后，受到同行业光新印染厂工人抗议内迁湖南的

影响，在工代会上，个别代表顺势提出了反对迁厂的言论，认为对家乡

的留恋和对异地的隔膜乃人之常情。此议一出，立即在天一厂职工中

引起共鸣。厂里资深的供销科干部沈乃宣是最早提出反对迁厂的代表

之一，与沈私交较好的李泰然、朱兆耕和余玉林等几位技术工人和老工

程师，都是此后一段时间内反对迁厂的主要代表。２

５月２７日，普陀区委及上海纺管局干部下厂与天 一 厂 工 人 座 谈，
大会上，职工代表援引报上关于迁厂问题的处理方针据理力争，并打出

了“反对内迁、反对 浪 费”的 旗 号，３会 场 外，个 别 工 人 还 与 治 安 保 卫 员

发生了一些纠纷与肢体冲突，导致事态扩大，在全厂工人中起到了鼓动

作用。４２９日晚，不愿迁厂的工人及家属聚集在会场里，要求厂委干部

表态，５后者随后做出了不强迫工人迁汉的口头保证，同时表示对愿意

迁汉的工人予以特别补贴及优厚待遇。如此一来，部分工人思想上发

生了动摇，至６月上旬，在沪职工中明确表态愿意迁往武汉的占到了三

成以上，起初反对迁厂的职工代表如李泰然等人，因武汉方面的职务安

排及干部待遇落实，也应召动身前往。６

６月以后，天一厂工会表示不再支持职工代表通过召集大 会 的 形

式向厂委施加压力，于是，仍坚持反对迁厂的沈乃宣等人又依据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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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向厂委提出两 地 生 产 的 建 议，并 在 一 位“懂 行”的 媒 体 人 的 建 议

下，起草了两地生产请愿书，决计不日到市委请愿。６月１２日当天，由

于纺织管理局局长突然下厂，沈等人临时放弃了请愿行动，但后来的情

况并不如他们所愿，局长的讲话表明迁厂计划已不可变更。１

不满的职工代表终于在６月１８日组织起了百余人的工人队伍前

往市委请愿。第二天，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牛树才即下厂向工人们说

明政策，明确表示两地生产难以操作。见此情形，又有部分代表包括沈

乃宣在内，选择了顺从，表示愿意迁汉。至此，天一印染厂的“反迁厂闹

事”暂告一段落，余下的少数职工代表则转而提出分配集体福利金的要

求，但迁厂大势已定，不少工人已经对“闹事”失去了兴趣，希望尽早落

实补助政策，开始陌生的但却平静的生活。２

１．上海市临时工作委员会：《情况反映》（１９５７－０５０２９），Ｂ５４－１－２，上海市档案馆藏，第３２页。

２．《关于公私合营天一 印 染 厂 积 极 煽 动 策 划 闹 事 之 反 革 命 分 子 宋 铭 心 情 况 报 告》，第２１２、

２１５、２２７页；《公私合营上海天一印染厂是如何处理因迁厂而引起闹事的？》，第１８５页。

３．笔者借用“机制”这一术语，意指在集体行动的动员过程中动员的主体、客体与媒介之间的

相互关系。

（三）工人行动主义的微观机制分析

如果我们将“工潮”期间各厂工人的“闹事”行为稍作归纳总结，便

会发现其间的动员机制３。

首先，普通工人的利益受损并不一定诱发他们的行动主义，进一步

而言，处于相同社会地位和境遇中的社会成员是会带来一种建立于共

同利益之上的阶级认同，但这并不必然导致集体行动的发生。我们看

到，从１９５６年初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到下一年春夏之际

“工潮”的顶峰时期，存在一个较长的酝酿时间，对于中国工人而言，不

论是他们中的精英分子还是普通工人，国家权威赋予的合法性话语都

是他们集体行动的重要参照。
又如，在上述天一印染厂的个案中，“闹事”情况的出现确与迁厂事

件紧密相关，但是两者之间没有绝对的联系。一个事实可以说明这一

点，那就是在私方厂长平麟伯的带领下，首批迁汉工人在动员的过程中

未见有公开的反抗，其后在沪工人的“起事”以及全市范围内大规模的

学徒工群体“闹事”，都是与１９５７年５月以后“反对官僚主义”的政治动

·３１２·

合法化资源与中国工人的行动主义



员，以及同期的官方舆论倾向，即合法化资源的强化息息相关的。
其次，不论是１９５６年下半年的“闹事”风潮，还是翌年更大规模的

“工潮”，精英的行动主义动员和示范都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在天

一印染厂里，提出反对迁厂、领头上访请愿的多是厂里资深的技术工人

或老工程师，他们在本厂职工中素有一定的威望，１对于１９５４年以后入

厂的外来干部王文石来说，企业中每一次经济改革与政治运动的推进，

他都要面对这部分人可能出现的反抗与动员效力，此时的迁厂任务也

不例外；在这些技术人员眼中，迁汉后的职权、待遇，以及与新领导的共

事等问题，都是他们考量去留与否的关键要素。２

１．在天一厂现有的职工中，有８０％左右在１９４９年前入厂。参见：《天一印染厂派员工作检查

报告》，第１８９页。

２．《关于公私合营天一印染厂积极煽动策划闹事之反革命分子宋铭心情况报告》，第２２２页。

３．同２，第２２７页。

４．《公私合营上海天一印染厂是如何处理因迁厂而引起闹事的？》，第１８０页。

５．上海市纺织工业局，《关于天一、光新两外迁 厂 的 若 干 具 体 问 题 的 处 理 意 见 的 报 告》（１９５７
－０８－２０），Ｂ１３３－２－８６，上海市档案馆藏，第７０页。

再次，从最初要求改善工资福利，到反对迁厂，继而提出两地生产、

集体上访请愿，到最后单纯要求分配集体福利金，天一印染厂“闹事”职
工不断变换着他们的行动诉求对象，它提醒了我们一点，即 虽 然１９５０
年代以来中国工人的行动主义需要外部环境为其提供行动的合法化资

源，但这并不意味着工人行动的主体性完全丧失，事实上，起事的工人

仍然可以而且需要对其行为做出预判与选择，从而在被允许的范围内

实现其利益诉求。

三、“工潮”的中止：工人行动主义合法性的消退

进入７月以后，上 海 工 业 系 统 主 管 部 门 及 企 业 管 理 层 对 工 人“闹

事”在态度与处理方法上有了显著的转变。上述个案中的天一印染厂

厂委旋即开始结合“反 右 运 动”在 职 工 中 进 行 迁 厂 动 员 与 思 想 教 育，３

至７月下旬，除年迈体弱等符合特殊照顾规定的部分工人外，同意迁汉

（包括已迁汉）的工人已超过了应迁汉人员的７０％以上。４与此同时，经

沪汉两地协商，上海市纺织工业局对同意迁汉的天一厂工人的工资标

准、回沪探亲补助、家属就业等问题承诺给予特别照顾，５并对尚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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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表态、滞留上海的职工做了区别对待与警告处分。１

与天一印染厂相似，此前步步高涨的工人“闹事”在全市范围内也

有回落的迹象２。就时间 点 而 言，“工 潮”的 中 止 固 然 与“反 右”运 动 的

突至有着微妙的联系，一者，整风运动中的“斗争”目标改变了，二者，从
地方和企业基层上看，为平息事态，部分带头“闹事”的工人也很有可能

被作为“右派 分 子”或“坏 分 子”予 以 相 应 的 处 分。３如 天 一 印 染 厂“闹

事”发生后，普陀区就出动了检察院干部下厂，进行法制宣传（张一雷，

１９９４：３１６），且在事后整理的“闹事”调查报告中，认定此次“闹事”是由

厂内的“反革命分子”宋铭心一手策划和煽动起来的，４如此一来，在无

形中加大了工人对于“闹事”风险性的认识，同时亦可视为对工人行动

主义合法性的一种否定。

１．对于限期内尚未表态迁汉的职工每月仅能领取标准工资的８０％，待其同意迁汉后恢复原

工资；对于限期已到仍不愿迁汉的职工，一律停发工资，并由本人自行解 决 就 业 问 题。参 见：
上海市纺织工业局，《关于留沪人员的处理意见的函》（１９５７－０８－３０），Ｂ１３３－２－８６，上海市

档案馆藏，第１３２页。

２．参见：中共上海市工业工作委员会党史 资 料 征 集 办 公 室，编，１９９１，《中 国 共 产 党 上 海 市 工

业系统党史大事记（１９４９．５－１９８７．１２）》，上海人民出版社。

３．中共上海市江宁区委办公室编印：《工作情况》（１９５７－０８－３１），Ｂ５４－１－４，上海市档案馆

藏，第７６－８１页；《关于总结基层闹事的几点体验》，第９６页；《隆昌电镀厂闹事情况报告》，第

１３０－１３１页。

４．《关于公私合营天一印染厂 积 极 煽 动 策 划 闹 事 之 反 革 命 分 子 宋 铭 心 情 况 报 告》，第２０９－
２１８页。查宋铭心其人，时任天一印染厂厂长室文书、“合营内迁筹备委员会”秘书组成员，早

年曾在国民党军政系统任职。

５．参见：新华社，１９５７，《在 工 矿 交 通 企 业 中 进 行 整 风 和 社 会 主 义 教 育》，《人 民 日 报》（０８－
２２），第１版。

６．参见：《劳动报》，１９５７ｃ，《政 府 决 定 延 长 学 习 期 限 为 的 啥？》（０５－１４），第１版；《劳 动 报》，

１９５７ｄ，《我们工人阶级也要“鸣”》（０５－２１），第１版。

除了利用“政治归罪”在“闹事”工人中进行分化和宣传，倚重老工

人是当局此时重申的另一个政治舆论。早在１９５７年４月间，中共中央

发出的《关于研究有 关 工 人 阶 级 的 几 个 重 要 问 题 的 通 知》就 将 当 前 的

“工人阶级”队伍划分为三类：第一、二类分别是１９４９年前后入厂的老

工人，他们已经或多或少地接受了１９５０年代初历次政治运动的“阶级

斗争”教育；第三类则是１９５４年后入厂的新工人，也是此时被认定的重

点教育对象５。在很 短 时 间 内，上 海 市 工 联 多 次 组 织 本 市 的 老 工 人 进

行座谈，并通过报刊强调了老工人拥护政府决策的表态６。但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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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闹事”中也不乏老工人的参与（见表２）。前述天一印染厂的“闹

事”情况也印证了这一点。
表２：上海市１９５７年部分地区“闹事”工人年龄结构

地区
闹事总人数
（不含职员）

老工人
人数

老工人占闹事
总人数比例（％）

青工

人数１
青工占闹事

总人数比例（％）

榆林区 １　１０４　 ４７１　 ４３　 ６３３　 ５７
江宁区 １　９５６　 １　１０１　 ５６　 ８５５　 ４４
黄浦区 ２５２　 １２０　 ４８　 １３２　 ５２
邑庙区 １９３　 ６８　 ３５　 １２５　 ６５

注：以上统计数据中“闹 事”总 人 数 分 别 为“工 潮”期 间 榆 林 区 新

合营厂“闹事”工人数、江宁 区 全 区“闹 事”工 人 数、黄 浦 区２１
家公私合营厂“闹事”工 人 数 和 邑 庙 区 新 合 营 厂“闹 事”工 人

数。参见：《上海市临时工作委员会及各局、区委等处理职工

闹事问题的工作总结》（１９５７），Ｂ５４－１－４，上海市档案馆藏，
第２、６、４２、１０６页。

１．有关青工（即青年工人）和老工人的分 界 并 没 有 一 个 统 一 的 标 准，一 般 而 言，在１９４９年 前

入厂的工人即可称之为老工人，有的工厂在汇报中明确提出以２５周岁为界。由于１９５０年代

以来全国工业企业都增招了大量的 劳 动 力，截 至１９５４年 底，上 海 地 区 所 有 职 工 人 数 比１９４９
年增长了近六成（沈智、李涛，１９９８：１２６），而新工人中又以青年工人居多，如 此 在 客 观 上 凸 显

了青工与老工人两个群体。

２．参见：《关于总结基层闹事的几点体验》，第９７页。

　　此外，“工潮”的中止，还与工人行动主义诉求对象合法性的消退直

接相关。如前所述，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过后，在企业集体

福利金的保管与使用等问题上，政府的政策宣传与基层职能部门实践

之间存在着无法及时弥合的裂缝，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人的集体抗议行

动确实起到了激化矛盾继而解决矛盾的“疗效”。在“工潮”及同期的工

资改革中相继颁布的若干有关工人工资福利待遇的处理办法，包括对

职工福利金、奖励金的使用原则等等，明确了工人的“合理要求”与“不

合理要求”的界限，以至于有工人感慨：“早知道不能分给个人使用就不

会闹了”。２

于是，当外部的合法化资源不在，当精英阶层逐渐退出战斗舞台，

普通工人的反抗行为又复归于带有隐蔽性和日常性的常态之中。

四、结语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中国民众其实并不缺乏行动主义传统，历朝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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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农民起义就是最好的例证，只不过与罢工等工人集体反抗行动相

关的先例，确实是在近代以来的历史语境中才出现的。以往的研究向

我们揭 示 了 中 国 工 人 的 内 部 分 裂 与 其 行 动 主 义 之 间 的 正 面 联 系

（Ｐｅｒｒｙ，１９９４），在此之上，本文通过对１９５７年上海“工潮”的重新检讨，
继续探寻此时中国工人行动主义的动员机制。

对于１９４９年后中国工人的研究，魏昂德等已经提醒我们注意，国

家在主导工业化进程的过程中于重塑中国工人阶级之上所扮演的关键

角色（Ｗａｌｄｅｒ，１９８４），那么，我们对于当代中国工人抗争的诉求及其表

达方式的讨论，也 就 脱 离 不 了 对 国 家 因 素 的 观 照（陈 峰，２００９）。１９５０
年代中前期的国民 经 济 恢 复 与 建 设 是 伴 随 着 历 次 政 治 运 动 向 前 推 进

的，我们有理由相信新国家的政治生态已经悄然作用于工人阶级的政

治心理，他们对自己的行为后果可以做出一定程度的判断和预见。因

此，笔者认为，此时的阶级结构状况，不论其内部存在统一或分裂的阶

级意识，都不必然导致中国工人阶级的行动主义。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在本文中重点考察了在１９５７年上海“工潮”中，

参与者、资源、动员网络与国家制度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后认为，１９５０年

代的中国工人正逐渐形成影响其后的行动主义传统，这种传统突出表现

在行动者对外部合法化资源的依赖和获取之上，他们自觉地引证国家意

识形态、权威领导人的言论或官方舆论倾向赋予其行动合法化之话语，
或以“资本家”或“官僚主义”为抗议对象，或以公共福利为诉求对象，从
而经由少数精英的行动主义示范和建立在共同身份或利益认同之上的

动员网络，在他们当中实现了罢工、怠工、请愿等集体行动动员。检视当

下我们也不难发现，在国企改制背景下发生的工人集体抗议，大多发生

在因企业破产、出售、兼并或减员而造成的下岗和分流人员中，这恰是因

为这些人群最有可能运用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某些传统观念，来为

其群体利益的实现寻找到合法性和可能性（佟新，２００６）。
不过，１９５０年代以来的中国工人行动主义始终无法从其行动本身

获得有效的合法性支持，因而，一旦外部合法化资源不在，出于对行动

风险和行动成本的考量，集体反抗行动也就很难成为多数人的选择，即
便存在少数精英的行动主义示范，亦很难实现更大范围内的动员效力。
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建构固然创造了具有相似经历、共同利益和阶级

认同的 大 多 数 人（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加 大 了 集 体 行 动 发 生 的 可 能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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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ｈｏｕ，１９９３），但与此同时，这种制度结构也在客观上增大了国家于短

期内出台统一政策、安抚“闹事”的难度。事实上，除了诸如前文论及的

某些特殊时期，大多数时候，集体抗议并不能使行动成员获得较满意的

结果，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其后社会成员采取行动主义的诉求方

式的主观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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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ｂｏｒ，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Ｌｉｕ　Ｐｉｎｇ．Ｎａｎｊｉｎｇ：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Ｐｅｒｒｙ，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Ｊ．１９９４．“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　Ｓｔｒｉｋｅ　Ｗａｖｅ　ｏｆ　１９５７．”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１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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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麟伯．１９９２．党知我心，我心向党［Ｇ］／／风雨同舟 话 真 情．中 华 全 国 工 商 业 联 合 会 研
究室，编．北京：中央文 献 出 版 社．［Ｐｉｎｇ　Ｌｉｎｂｏ．１９９２．“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Ｔｒｕｓｔｓ　Ｍｅ　ａｎｄ　Ｉ
Ｔｒｕｓｔ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ｉｎ　Ｔｅ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ｕｅ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ａｙ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ｉｃｋ　ａｎｄ
Ｔｈｉｎ，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Ａｌｌ－Ｃｈｉｎａ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ｅｎｔｒ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ｒｅｓｓ．］

平麟伯．１９９４．武汉印染厂公私合营以来的三十年［Ｇ］／／湖北文史资料（４３）．武汉：湖 北
人民出版社．［Ｐｉｎｇ　Ｌｉｎｂｏ．１９９４．“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Ｓｉｎｃｅ　Ｗｕｈａｎ　Ｄｙ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ｙ
ｈａｓ　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ｉｖａｔｅ　Ｊｏｉｎｔｌｙ－Ｏｐｅｒａｔｅｄ．”ｉ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ｏｆ　Ｈｕｂｅｉ
（４３）．Ｗｕｈａｎ：Ｈｕｂｅｉ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ｒｅｓｓ．］

戎毓 明，主 编．１９９２．安 徽 人 物 大 辞 典［Ｍ］．北 京：团 结 出 版 社．［Ｒｏｎｇ　Ｙｕｍｉｎｇ（ｅｄ．）．
１９９２．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ｕａｎｊｉｅ　Ｐｒｅｓｓ．］

汝信，主编．１９８８．社 会 科 学 新 辞 典［Ｍ］．重 庆 出 版 社．［Ｒｕ　Ｘｉｎ（ｅｄ．）．１９８８．Ａ　Ｎｅｗ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Ｐｒｅｓｓ．］

沈智、李涛，主编．１９９８．上海劳动志［Ｍ］．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Ｓｈｅｎ　Ｚｈｉ　ａｎｄ　Ｌｉ　Ｔａｏ
（ｅｄｓ．）．１９９８．Ｇａｚｅｔｔｅ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Ｌａｂｏｒ．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Ｐｒｅｓｓ．］

Ｓｏｌｏｍｏｎ，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１９６９．“Ｏｎ　Ａｃｔｉｖｉｓｍ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ｉｓｔｓ：Ｍａｏｉｓ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ｏｌｅ　Ｌｉｎｋ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　ｔｏ　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３９）．

孙怀仁，主编．１９９０．上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简史（１９４９－１９８５）［Ｍ］．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Ｓｕｎ　Ｈｕａｉｒｅｎ（ｅｄ．）．１９９０．Ａ　Ｂｒｉｅ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１９４９－１９８５．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Ｔｉｌｌｙ，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９７８．Ｆｒｏｍ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ａｎｄｏｍ　Ｈｏｕｓｅ．
佟新．２００６．延续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一起国 有 企 业 工 人 集 体 行 动 的 个 案 分 析［Ｊ］．

社会 学 研 究（１）．［Ｔｏｎｇ　Ｘｉｎ．２００６．“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ａｔ　ａ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ａｌｄｅｒ，Ａｎｄｒｅｗ．１９８４．“Ｔｈｅ　Ｒｅ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１９４９－１９８１．”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１０（１）．

王绍光．２００８．政治文化与社会结 构 对 政 治 参 与 的 影 响［Ｊ］．清 华 大 学 学 报（哲 学 社 会 科
学版）（４）．［Ｗａｎｇ　Ｓｈａｏｇｕａｎｇ．２００８．“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徐鹏航，主编．２００８．湖 北 工 业 史［Ｊ］．武 汉：湖 北 人 民 出 版 社．［Ｘｕ　Ｐｅｎｇｈａｎｇ（ｅｄ．）．
２００８．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Ｈｕ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Ｗｕｈａｎ：Ｈｕｂｅｉ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ｒｅｓｓ．］

袁伦渠，主 编．１９８７．新 中 国 劳 动 经 济 史［Ｍ］．北 京：劳 动 人 事 出 版 社．［Ｙｕａｎ　Ｌｕｎｑｕ
（ｅｄ．）．１９８７．Ｌａｂｏｒ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ｉｊｉｎｇ：Ｌａｂｏｒ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Ｐｒｅｓｓ．］

张静如，等，主 编．２００１．中 国 共 产 党 通 志（第 三 卷）［Ｍ］．北 京：中 央 文 献 出 版 社．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ｎｇｒｕ，ｅｔ　ａｌ．（ｅｄｓ．）２００１．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３）．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ｅｎｔｒ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ｒｅｓｓ．］

张一雷，主编．１９９４．普陀区 志［Ｍ］．上 海 社 会 科 学 院 出 版 社．［Ｚｈａｎｇ　Ｙｉｌｅｉ（ｅｄ．）．１９９４．
Ｇａｚｅｔｔｅ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Ｐｕｔｕｏ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Ｐｒｅｓｓ．］

Ｚｈｏｕ，Ｘｕｅｇｕａｎｇ．１９９３．“Ｕｎ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Ｃｈｉｎａ．”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５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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